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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5(c)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 

选举：选举十四个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3 年 10 月 31 日南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南苏丹共和国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规定的标准交存本自愿许诺(见附

件)，其中包括： 

1. 对人权作出贡献并促进人权； 

2. 作出自愿许诺和承诺，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应坚持最高标准，与理事

会充分合作； 

3. 在任期内接受定期普遍审查机制的审查。 

 南苏丹人民几十年斗争的愿望一直是争取自由和正义，这符合大会该决议的

各项原则。 

 铭记这些原则，我国谨请你通过贵办公室向联合国交存这一自愿许诺。 

 

常驻代表 

大使 

弗朗西斯·登(签名)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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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0 月 31 日南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南苏丹共和国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自愿许诺 
 
 

 支持南苏丹共和国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4-2016年任期的自愿许诺立足

于几个支柱：促成其于 2011 年 7 月 9 日独立的解放斗争事业；对《过渡宪法》

所载并在《永久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承诺；本国加入了主

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与人权组织，包括条约机构、特别程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以及国际和当地民间社会的合作。 

  解放斗争的各项原则 

 南苏丹人民的解放斗争，就其核心而言，是一场争取人的尊严的战斗，而人

的尊严是人权的基础。在 1956 年独立时，苏丹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占主

导地位的少数群体的身份之上的，该少数群体认为自己有专属种族、族裔、宗教

和文化特征，并歧视该国不享有这一专属特征的绝大多数人民，并使其边缘化。

因此，南苏丹人民的斗争的基本目标是结束歧视、边缘化和被排斥，促进自由和

充分平等地获得权力、资源、服务、就业机会和社会经济发展。 

 南苏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因此，仍处在阐明将如何在新的政治安排中

体现这些原则的进程之中。南苏丹共和国对加入人权理事会的兴趣来自这一愿

望：在鼓励其解放斗争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为促进人权作出贡献，同时利用其成

员资格，加强其国际人权知识，建设其促进和保护这些权利的能力。在这方面，

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以及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民间社

会成员的合作将特别有益。 

  对普遍人权的承诺 

 虽然南苏丹共和国尚待建立有关国际人权方面的知识库和实现这些权利的

工具，但鉴于其解放斗争的历史和源于这一历史的各项政策目标，本国对联合国

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规定的标准的承诺不容怀疑，这些标准包括：(a) 对人权

作出贡献并促进人权；(b) 作出自愿许诺和承诺，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应坚持

最高标准，与理事会充分合作；(c) 在任期内接受定期普遍审查机制的审查。 

 南苏丹共和国打算追求这些目标和标准的认真程度，从《过渡宪法》条款中

就明显可见，《过渡宪法》是目前正在制定的《永久宪法》的灵感来源之一。 

 《宪法》的大多数相关条款体现在其序言和权利法典之中。 

 序言部分提到“我们南苏丹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和尊严的长期英勇斗争”。

序言部分还提到本国“决心为建立一个基于正义、平等、尊重人权和法治的统一、

和平和繁荣的社会奠定基础”。此外，序言部分表示，承诺“建立一个权力下放

的民主的、多党治理制度，其中权力应和平交接，并承诺维护人的尊严以及男子

和妇女同等权利和义务的价值观”。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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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第一部分界定了南苏丹与其领土，其中指出，南苏丹是“一个多族

裔、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和多种族的实体，此类多样性在本国和平共存”。

它进一步规定，“南苏丹是建立在正义、平等、尊重人的尊严以及促进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基础上的”。 

 《宪法》第二部分包括民权法典，全面阐述了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它指出，

《宪法》是“南苏丹人民之间以及他们与其各级政府之间的盟约，是对尊重和促

进《宪法》所载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它是社会正义、平等和民主的基石”。

它进一步规定，“南苏丹共和国批准或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盟约和文书中所载

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将是该法典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法典本身“应得到最高法院

和其他主管法院的捍卫，受到人权委员会的监测”。 

 该法典详细规定了这些基本原则所产生的一系列广泛的权利，包括政治和公

民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特别重视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 

 规定的自由包括：免受酷刑的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代表权自由；信仰自

由；言论和媒体自由；行动和居所自由；以及与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有关联的许多其他自由，表明了对待人权问题的一种全面方法。 

 由于激励解放斗争的各项原则的特殊性，人权的目标、目的和标准遍布南苏

丹治理制度的规范性框架中，即使此时此刻要充分实现这些权利，需要有大得多

的能力，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加入国际人权文书 
 

 南苏丹内阁会议已加入一揽子条约，并将其提交国民议会供通过。其中包括

下列条约： 

 1966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66 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1981 年《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1969 年《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 

 1979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1965 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 

 1984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997 年《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

雷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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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苏丹迄今加入的文书的有限清单表明本共和国很年轻以及满足加入条约

要求的能力情况，而不表明缺乏遵守国际标准的意愿。 

 除了正式通过国际文书之外，本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体制安排和政府表明了

南苏丹共和国对促进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在南苏丹对保护人权特别重要的是全

国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非常积极，一直大胆发言。 

 根据南苏丹共和国《过渡宪法》，为妇女预留 25%的公共职位。国家宪法审查

委员会表示，在起草《永久宪法》时，这一比例已增至 30%。这反映出南苏丹人

民的解放斗争的动力之一是反对侵犯妇女权利行为和剥夺妇女代表权行为。 

 南苏丹共和国还致力于保护残疾人的权利以及加强他们在国家发展中可发

挥的作用。残疾人应当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南苏丹共和国承诺，向其所有

公民提供机会，无论他们作为个人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公民身份是享受所有宪法

权利和不受歧视地履行职责的基础。     

 南苏丹共和国，通过其全国人权委员会和教育部制订了一项教育政策，将促

进和保护人权纳入其教学大纲。这将确保年轻一代充分了解人权在国家发展中的

重要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结束部分 
 

 南苏丹共和国承认，它正面临着各种挑战，特别是在保护平民领域，这些挑

战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的长期内战遗留的产物的一部分。社会的军事

化和小武器的扩散，往往鼓励迅速诉诸暴力，将其作为解决争端的一种手段。这

使得保护平民成为国家的一个优先事项。为此，正在开展对安全部门，包括对军

队和警察的改革。根据这一目标，南苏丹必须加强其军事和文职司法系统。 

 如果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南苏丹希望从其合作伙伴和联合国机构的经验

中获益，进一步缩小本国的愿望与业绩之间的差距，并以其特别的经验对理事会

的审议工作作出贡献。 

 


